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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年學分制是什麼？ 

學分制：依教育部所訂課程標準綱要，訂定學生畢業應 

          修習的總學分數，除修習指定必修科目學分外 

          ，學生可依規定選修自己需要的科目，修習及 

          格達到畢業學分即可畢業，此課程修習制度稱 

          為學分制。  

學年學分制：採用學分制的學校，同時也規定學生修業 

          年限(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兩年)，稱 

          為學年學分制。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一)學年學分制是甚麼? 



(二)學分的定義是什麼? 

「一學分」的定義： 

  每週授課一節，一學期或總授課時數達十八節
為一學分。(不含輔導課) 

   

  例如： 

       1.「國語文」每週授課3節(不含輔導課 

          )，學期成績及格者，則取得3學分。 

       2.「體育」每週授課2節，學期成績及 

         格者，則取得2學分。 

學年學分制宣導 
          (二)學分的定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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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班級課表

機械一忠

一 二 三 四 五

班導師：蔡易達

午休

聯課活動

聯課活動

物理 鉗工實習
機械製圖

實習
體育 物理

英語文─2節(2學分) 

國語文─3節(3學分) 

數學─4節(4學分) 

物理─2節(2學分) 

音樂─2節(2學分) 

體育─2節(2學分) 

健康與護理─1節(1學分) 

資訊科技─2節(2學分) 

鉗工實習─4節(4學分) 

機械製造─2節(2學分) 

機械基礎實習─3節(3學分) 

機械製造實習─3節(3學分) 

全民國防教育─1節(1學分) 

彈性學習時間─1節(1學分) 

合    計─ 32節(3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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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週 授 課 節 數 
課程類別 科    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 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國文Ⅰ-Ⅳ 16 4 4 4 4   
語文領域 

英文Ⅰ-Ⅵ 12 2 2 2 2 2 2 

數學領域 數 學 8 4 4     

歷 史 2   2    

地 理 2    2   

 
 

一 

般 

科 

目 社會領域 

公民與社會 2      2 

基 本 電 學 Ⅰ Ⅱ 6 3 3     

電 子 學 Ⅰ Ⅱ 6   3 3   

電 工 機 械 Ⅰ Ⅱ 6   3 3   

專
業
科
目 小  計 18 3 3 6 6 0 0 

基本電學實習ⅠⅡ 6 3 3     

電 子 學 實 習 6   3 3   

部

定

必

修

科

目 

實
習
科
目 小  計 12 3 3 3 3   

 

科別 
部定必修
各科頁碼 

商經科 P.6 

資處科 P.12 

機械科 P.6 

電機科 P.6 

資訊科 P.10 

電圖科 P.5 

土木科 P.7 

水電技術科 P.2 

汽車修護科 P.7 

例：部定科目課程規劃 

(三)學年學分制課程規劃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三)學年學分制課程規劃 



每 週 授 課 節 數 
課程類別 科    目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英 文 文 法 Ⅰ Ⅱ 2 1 1     一般

科目 英 文 閱 讀 Ⅰ Ⅱ 2   1 1   

電 機 電 腦 繪 圖 2  2     專業

科目 小  計 2 0 2 0 0 0 0 

工 業 配 線 實 習 Ⅰ Ⅱ 6 3 3     

必 

修 

科 

目 實習

科目 電 路 檢 測 實 習 Ⅰ Ⅱ 4 2 2     

國 學 常 識 Ⅰ Ⅱ 2     1 1 一般

科目 應 用 文 Ⅰ Ⅱ 2     1 1 

電 子 電 路 3     3  專業

科目 數 位 邏 輯 3     3  

電 工 實 習 Ⅰ Ⅱ 6   3 3   

校 
 
 

訂 
 
 

科 
 
 

目 

選 

修 

科 

目 實習

科目 可 程 式 控 制 實 習 Ⅰ Ⅱ 6     3 3 

 

科別 
校訂必選各
科頁碼 

商經科 P.7~P.8 

資處科 P.13 

機械科 P.7 

電機科 P.7 

資訊科 P.11~P.12 

電圖科 P.6 

土木科 P.9 

水電技術科 P.2~P.3 

汽車修護科 P.8~P.9 

例：校訂科目課程規劃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三)學年學分制課程規劃 



(四)學年學分制成績考查方式 

1.學業成績的考查分為兩次期中考試共佔30%， 

  期末考試佔30%，平時考查佔40%為原則，實習 

  科目及體育成績依本校成績考查補充規定辦理。 

2.平時考查包括隨堂考試、作業、作品、實驗、 

  上課精神、上課態度、出缺席狀況等。 

3.學生學業成績考查以學期(20週)為單位，每一 

  科目學期成績及格即授予學分。 

4.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可以申請學  

  期中平日第八節課重補修或寒暑假重補修。 

學年學分制宣導 
          (四)學年學分制成績考查方式 



(五)學年學分制學期成績不及格處理方式 

各科成績經任課老師評定不及格(一般生60分，特 

  殊身份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者，其 

  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處理情形如下： 
     

   

  1.實習科目、藝能科目（音樂、體育、美術等）補考 
     

     由任課老師自行找時間補考。 

     

學年學分制宣導 
          (五)學年學分制學期成績不及格處理方式 



2.共同及專業科目補考 

學期成績不及格 

成績40分(含)~59分 

成績40分以下 死當，不能參加補考 

補考一次 

給予60分， 
並授予學分 

則補考成績或 
原始該科成績 
擇優登錄 

參 
加 
重 
修 
獲 
取 
學 
分 

學年學分制宣導 
          (五)學年學分制學期成績不及格處理方式 

及格 

不及格 



3.重補修辦理時段： 
 
 
 
 
 
 
 
 
 
 
 
4.重補修後成績及格者授予學分。  

申請日期 上課時間 授課科目 

9月初 
上學期星期一、二、四
第八節課 

共同及專業科目為主 

實習科目為輔 

12月初 寒假期間 
實習科目為主 

共同及專業科目為輔 

3月初 
下學期星期一、二、四
第八節課 

共同及專業科目為主 

實習科目為輔 

5月初 暑假期間 
實習科目為主 

共同及專業科目為輔 

學年學分制宣導 
          (五)學年學分制學期成績不及格處理方式 



(六)學生畢業條件 

畢業條件及修習總學分數(適用正規班) 
 

學期修期總學分數 192 學分 

畢 

業 

條 

件 

畢業學分數 至少 160 學分 

部定科目及格率 
1.至少 85%及格 

2.例：商經科部定學分 116×85%=99↑ 

專業及實習科目 
1.至少修習 80 學分 

2.至少 60 學分及格 

實習科目 至少 45 學分及格 

獎懲紀錄功過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學年學分制宣導 
          (六)學生畢業條件 



畢業條件及修習總學分數(適用實用技能學程) 
 

學期修期總學分數 192 學分 

畢 

業 

條 

件 

畢業學分數 至少 150 學分 

部定科目及格率 
1.至少 85%及格 

2.例：水電技術科部定學分 54×85%=46↑ 

專業及實習科目 至少 80 學分及格 

實習科目 至少 50 學分及格 

獎懲紀錄功過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學年學分制宣導 
          (六)學生畢業條件 



※例：學生畢業條件審查結果一覽表 

畢業條件 

一、畢業總學分數至少 160 

    學分以上 

二、部定科目及格率至少 

    達 85％（118 學分）

以 

    上 

三、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 

    習 80 個學分並有 60 個 

    學分以上及格 

四、實習（實務）至 

    少 45 學分以上 

    及格 

五、德行  

    評量 

是 

否 

達 

畢 

業 

資 

格 

 學生 

 姓名 
學號 

1-3 年級計修 

習 192 學分數 

尚

缺

畢

業

總

學

分

數 

1-3 年級修習 

118 部定學分數 

尚

缺

部

定

學

分

數 

1-3 年級修習 

96 專業及實習學分 
尚缺專

業及實

習學分

數 

1-3 年級修習 

74 實習（實務）學分 修業期間

獎懲記錄

相抵後是

否未滿三

大過 

已修過 

學分 

未修過 

學分 

已修過 

學分 

未修過 

學分 

已修過 

學分 

未修過 

學分 

已修過 

學分 

未修過 

學分 

王 oo 711xxx 177 15 0 118 0 0 96 0 0 74 0 是 是 

吳 oo 711xxx 192 0 0 104 14 0 92 4 0 72 2 是 是 

邱 oo 711xxx 163 29 0 96 22 5 80 16 0 50 24 是 否 

許 oo 711xxx 154 38 6 72 46 29 72 24 0 45 29 是 否 

陳 oo 711xxx 145 47 15 82 36 19 50 46 10 30 44 是 否 

曾 oo 711xxx 153 39 7 101 17 0 88 8 0 70 4 否 否 

 

學年學分制宣導 
          (六)學生畢業條件 



1.重補修一學分多少錢？  
 

(七)重補修學分 Q & A 

重修學分 
(一般生) 
每一學分收費
240元。 

補修學分 
(轉學、轉科生) 
每一學分收費
600元。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七)重補修學分Q&A 



2.如果重修學分很多，能一次修完嗎? 
 

• 須由申請該科目的人數決定，如果未達教育部規定的
開班人數標準，就無法開班，則必須要等到下一梯次
再行申請。 
 

• 重補修在該年度開課過的，就不會在同年度再重複開
課一次，如果在校三年期間都沒有開課過的重補修科
目，在三年級畢業後將會補開班。 
 

• 依教育部所定課程修業期滿，修畢應修課程分。 
  （修業年限日間部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二年）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七)重補修學分Q&A 



3.多少人才可以開班？ 
 

不開班 自學輔導 專班重修 

 申請人數 

 

   5人 

    

 同一科目申請人數 

 

 5人(含)    15人 

 

 同一科目申請人數 

 

    15人(含)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七)重補修學分Q&A 



4.重補修每一學分應該上幾節課？若一個班級內有重修
生跟補修生，那應該要上幾節課？ 

 
• 重修(一般生)自學輔導一學分授課 3 節課。 
• 重修(一般生)專班一學分授課 6 節課。 
• 補修(轉學、轉科生)學分一學分授課 9 節課。 

 
• 若同一班內有重補修生共同上課，為考慮老師的教學

進度及內容，所以全班一律以補修生的上課節數為準 
   ，重修生的上課節數雖然增加，但不會多收學分費及 
   節數費用，請同學放心。 

學年學分制宣導 
          (七)重補修學分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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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語 

重補修同一門科目一年只限開課一次。 

 

轉學生及轉科生，必須要補修之前在本校該科沒
有上過的部定必修科目。 

 

重補修採先申請  繳費  上課方式，若再繳費過
後沒有達到開班的標準，將會退費。 

 

為了避免行政作業上的困擾，超過指定時間將不
再受理申請、收受劃撥單及加退選等情形，請同
學能注意申請單上的排定時間。 

 

學年學分制宣導 
          (八)結語 



20 

平時就應該用功，不要輕易放棄任何科目。 
 
注意平時表現，上課秩序、學習態度、準時交 

  作業等，因為平時考查成績佔了40%的比例。 
 
注意補考時間，不要輕易放棄補考機會。 
 
學校會發放重補修申請表給各班同學，請同學 

  留意申請的相關期程，並注意學校網站公告的 
  開設課程跟日期，期望同學能積極申請重修， 
  順利取得該科學分數，以免發生重讀或延畢狀 
  況。 

 

學年學分制宣導 
          (八)結語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若您對學年學分制仍有不了解的部分 

請洽 教務處 實研組 

電話:(06)6852054 #215 

學年學分制宣導 
           


